
1 

114學年度臺東地區補貼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食米供應學校用餐契約 

農業部農糧署東區分署  (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立契約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明確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，特訂定本契約書，由雙方共同遵守。經雙方協

議，約定條款如下： 

一、品名、食米供應區域、數量、得標單價： 

（一）品名：補貼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食米供應學校用餐費用。 

（二）食米供應區域：       縣(市) 

（三）契約數量：      公噸等量白米（註：碾白米率按85%換算）。每

月可供貨數量如下表。 

月份 114年 

8-9月 

10月 11月 12月 115年1

月 

小計 

數量(公噸白米)       

數量(公噸糙米)       

總計(公噸等量白米)       

月份 115年 

2-3月 

4月 5月 6月 7月 小計 

數量(公噸白米)       

數量(公噸糙米)       

總計(公噸等量白米)       

備註：表列數量與月份為供貨參考原則，實際供貨數量及月份得參考廠商加

工能量彈性調整，惟總計數量不得逾契約數量。 

（四）得標補貼單價： 

白米每公斤新臺幣     拾     元     角整。 

(依白米補貼單價×85%，換算糙米每公斤新臺幣     拾     元     

角     分   釐整)。 

（五）契約金額：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。 

二、履約保證金：新臺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。（按決

標數量×決標單價×10%計算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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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履約期限：自決標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。 

四、供貨稻米期別及品質檢驗： 

(一)期別：當期米(114年8月底前以113年2期供應；114年9月起至115

年2月底前以114年1期供應；115年3月起至7月底前以114年2期供

應)；倘驗證期程延宕、政府政策（例如：全面節水措施）或天然

災害影響等因素，致當期米不足供應，經甲方同意，得供應前一

期米。 

(二)稻米應產自經農糧署核定之臺東縣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。  

(三)原料為冷藏稻穀，成品食米於工廠置放超過3天者應冷藏。 

(四)乙方每月備貨均應自主檢驗稻米品質，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(CNS)

二等以上(含)白米或糙米標準，新鮮度依「 CNS15214 N4201, 稻

米酸鹼值檢驗法—多粒米試管法」測定，酸鹼值不論期別均不得

低於7.0。 

(五)乙方應將每批自主檢驗數值登錄於公糧儲撥管理整合系統(下稱儲

撥系統)。 

(六)每一米包均應有乙方加蓋自主品質檢驗合格印戳的標籤，標籤得由

甲方提供，或由乙方自備。 

(七)品質檢驗應由取得米穀檢驗人員合格證書者執行。  

五、食米包袋與包裝： 

(一)包袋由甲方免費提供，乙方應至甲方指定地點領取。產銷履歷標籤得

附貼於檢驗標籤，但不得覆蓋於乙方自主品質檢驗合格印戳上。 

(二)每包裝填淨量30公斤(申購數量尾數不足30公斤者，按實際數量裝

填)，外包袋重量70公克。廠商出貨前應確認米包、標籤均為完整後才

可交貨。 

(三)履約完成應結算包袋數量，甲方提供包袋總數量扣除實際使用數量後

之結餘數量，乙方應繳回指定地點。若有短絀，每只包袋賠償6元，

其賠償費用可於申退履約保證金時自履約保證金內扣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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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乙方經甲方同意得自費印製30公斤裝包袋包裝，惟其中一面包袋圖示

應與農糧署一致，以利辨識，另一面圖示可由乙方自行設計。 

六、供貨地點：         縣(市) 

□乙方設置服務處共     處，提供學校或團膳業者（以下稱申購單位）提

領及退換貨等服務，地址如下。(乙方提供運送服務者，除離島、偏遠

地區、申購單位未位於本契約第一點所列供貨縣市者外，運費收取以

每公斤1元為上限) 

（一）    服務處：  縣（市）  鄉鎮市區       

（二）    服務處：  縣（市）  鄉鎮市區       

（三）    服務處：  縣（市）  鄉鎮市區       

□乙方提供免費配送及前往申購單位辦理退換貨服務，未設服務處。  

七、供貨管理： 

(一)乙方應於儲撥系統接獲「糧食出倉單」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完成備

貨。 

(二)甲方如接獲申購單位反應對品質、重量有疑義，應於接獲申購單位通

知後二日內，邀集乙方派員會同處理，乙方不得拒絕。經甲、乙雙方

會驗確認該批食米不合格者，應由乙方以同期別（或較新期別）、同數

量之合格食米供應。未配合會驗或提供退換貨者，視同遲延履約。 

(三)食米提領超過七日，甲方不得以長蟲或其他歸責於保管因素造成之品

質劣變要求退換貨。 

(四)甲方得不定期前往學校、乙方加工廠或服務處（每學期一次以上）抽

驗食米品質，及米包是否附有產銷履歷標籤，乙方不得拒絕。每批抽

驗結果，甲方均應登錄檢驗數值於儲撥系統，抽驗不合格者，該批應

予換貨或不得出貨，並撕毀(塗銷)檢驗標籤。 

八、請領補貼款： 

(一)由乙方每月依據儲撥系統開立之糧食出倉單核銷/覆核成功之數量計算

款項後，檢附檢驗品質明細表、供貨清單、補貼費發票(或免用統一發

票收據) 及領糧單位已簽收之出倉單第5聯，送交甲方審核通過後付款

予乙方。 

(二)得標廠商於同一縣市有兩個以上得標價者，以價低者優先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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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請領代收代付價款：隨同請領補貼款一併申請，及檢附價款發票(或免用

統一發票收據)。 

十、申退履約保證金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結束，乙方確認實際收到甲方支付之

補貼費，並完成公糧包袋數量結算，且無待解決事項後，於儲撥系統印製

「退還履約保證金申請書」一次向甲方申請無息退還保證金。 

十一、遲延履約： 

(一)逾期違約金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曆天數，每日依未完成供貨部分

之契約價金總額1%計算逾期違約金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終止

或解除契約者，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。 

(二)逾期違約金之支付，甲方得自應付補貼款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

知甲方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。 

(三)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

時履約者，廠商得申請免除契約責任。 

(四)乙方履約有遲延者，在遲延中，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，亦應負

責。 

(五)乙方未遵守法令致生履約事故者，由乙方負責。因而遲延履約者，不

得據以免責。 

(六)本條所稱「契約價金總額」為原契約總金額。有契約變更之情形者，

雙方得就變更之部分另為協議（例如契約變更新增項目或數量之金

額）。 

十二、罰則： 

(一)如查有乙方混用一般食米、進口米、偽冒產銷履歷標籤等任一違約情

形，處置原則如下： 

1、沒收全數保證金。 

2、應繳交查獲當月所有申購數量補貼款5倍之懲罰性違約金。 

3、經查獲者，甲方將終止契約，並視情節輕重，停止乙方未來一年至

三年參與投標資格。倘屬再次查獲者，未來不得參與投標，乙方

不得異議。 

4.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報送主管機關查處。 

(二)擅自變更甲方提供之包裝嘜頭，或品質不合格、漏貼產銷履歷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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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乙方應繳交查獲當月所有出貨數量補貼款5%之懲罰性違約金。 

(三)遲延履約依契約條款處理。 

(四)乙方如未依約定設置供貨地點，或減少供貨地點，未獲甲方同意者，

視情節輕重沒收一半至全數保證金。 

(五)違規情節嚴重者，由甲方報送司法機關依法查處。 

十三、本契約之履行涉及訴訟時，雙方同意以○○○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受理

法院。 

十四、本案投標須知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其效力與契約相同。 

十五、本契約如有修改或補充事項，得由雙方協商後以換文方式辦理，其與本

契約具相同效力。 

十六、本契約自雙方簽章後生效。 

十七、本契約一式繕寫正本2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1份。 

 

甲方：農業部農糧署東區分署 

法定代理人：林美華 

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512號 

電話：03-8523191 

 

 

乙方： 

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糧商登記證號碼： 

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114年   月    日 


